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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百岁以上老人307位，
其中女性271人，占88%
合肥最年长老人已115岁
如今每餐还能吃一大碗米饭

星报讯（张世龙 记者 赵莉） 今日是重阳

节，敬老话题备受关注。那么合肥最年长的老

人是谁？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记者从合

肥市老龄办了解到，合肥市年龄最大者为肥东

县牌坊乡的谢运贵老太，1897年出生，目前她身

体依旧健康。

115岁老人生活规律没大病

“谢运贵老人无儿无女，现在跟远房侄儿住

在一起，只是因为岁数太大了，耳朵有些听不

清，需要经常卧床休息，自身没有什么大病，也

不需要吃药。”肥东县牌坊乡民政办主任周华介

绍说。

记者了解到，谢运贵老人生活、做事都特别

有规律，老人的身体很健康，脾气也好，几乎没

生过大病，每日睡眠时间很长，光白天就要睡六

七个小时。

“现在，谢运贵老人的饭量也不小，每顿吃

一大碗米饭，还爱吃肉。”周华告诉记者。

“人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此我们乡镇

对于谢运贵老人也是格外关注。”周华说，每逢

过年过节，乡政府都会派人前去慰问，今年牌坊

乡每月补贴谢运贵老人500元。

除此之外，谢运贵老人享受五保待遇2040

元/年，还享受百岁老人高龄津贴2400元/年。

合肥百岁及以上老人达307人

据合肥市老龄办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合肥

市100岁及10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达到307人，男

性仅为36人，女性271人，女性占据比例为88%。

从合肥市长寿老人的分布情况来看，农村

长寿老人较多，百岁以上老人肥东县最多，有81

个，其次为长丰、肥西。相对于百岁以上老人的

稀少，合肥市90岁以上100岁以下的老人则较

多，共有23900人。

合肥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从1996年

起，合肥市开始为百岁老人发放长寿保健费，按

照目前的政策，合肥市(不包括庐江和巢湖市)80

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可以享受300元的高龄补

贴；庐江和巢湖市90岁以上的老人则可以享受

每年600元的补贴；合肥市(包括庐江和巢湖市)

100 岁以上老人的高龄补贴则均为每人每月

200元（每人每年2400元）。

据悉，按照计划，2013年合肥将对肥东、肥

西、长丰、庐江、巢湖等地的高龄津贴发放的标准

以及年龄进行统一，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年

600元，100岁以上老人提高到每人每月300元。

近年来，老人离婚案件逐年增加

“黄昏”中爆发的“夕阳之痒”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白头偕

老，相濡以沫”……这些喜庆话是人们
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但如今，随着社会
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白发老人离婚
也不再是稀奇事了。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记者专门采
访了合肥多位曾办理老年人离婚案
的法官，分门别类地讲述了老年人
离婚的几种常见类型，并梳理了离
婚的原因。

郑姗姗王鹏程磊记者马冰璐

“她当初的承诺一直没兑现，婚后，她经常去

她儿子家住，不在家陪我！”70多岁的王大爷愤怒

地表达了离婚的想法。

对于王大爷的离婚要求，老伴李阿姨显得有

些“无所谓”，“我当初同意和他结婚，是觉得他经

济基础不错，还有房子！”

王大爷和李阿姨都是丧偶老人，2001年，两人

经人介绍认识，很快，两人热恋，并在5个月后闪婚，

两人还办理了婚前财产公证。

但婚后因生活方式不同、性格差异，两人经常

发生摩擦，对彼此多有抱怨。

最终，两位老人在法院的调解下协议离婚。

法官分析：老年人性格大多已定型，面对新老

伴，彼此个性不一，加上婚前了解不深、缺乏情感

基础，容易出现摩擦；而再婚的动机、对财产处置

的分歧等，也影响再婚老人的婚姻巩固。

再婚时“隐患”重重
矛盾终爆发

说起丈夫老周，方阿姨满是委屈，自己之所以

在50多岁的年纪还闹离婚，完全是无法再忍受丈

夫的谩骂。

在庭审中，方阿姨谈起多年来所受的委屈，

不由得提高了嗓门：“他脾气特别暴躁，经常为一

些鸡毛蒜皮小事骂人，‘你猪啊’、‘没脑子’之类

的脏话张口就来。”

原本以为对方会慢慢改掉这毛病，但没想到

20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不分场合、时间，想骂就

骂，一点也不顾及她的面子和感受，“这样的日子，

我再也不想过了。”

对此，老周则辩称，那些话只是口头禅，并诚恳

地向妻子道歉，但这并未能挽回她的心。最终，两

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协议离婚。

法官分析：所谓“家庭冷暴力”，是指夫妻双方

产生矛盾时，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

限度，懒于做一切家务活动或用暗示的威胁、言语

的攻击对方等非正式暴力行为。家庭冷暴力实际

上是一种精神虐待。

20多年“冷暴力”
成离婚“导火索”

20多年前，王阿姨经人介绍与老张结婚，“当

时我二十好几了，他也三十多了，都算是大龄青

年。”对于这段婚姻，她格外珍惜，生活平静地度过

了好几年。

“结婚七八年后，他有了第一次感情背叛。”丈夫的

背叛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震惊了王阿姨，但想到当时

孩子还小，她选择了原谅。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宽容并没有换回丈夫的

“回归”，“几年后，他又再次背叛。”

这一次的背叛犹如压垮

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根“稻

草”，从此两人彻底成了陌路

人。老张干脆直接从家中搬

走，此后，很少露面。

如今两人已分居七八

年，王阿姨觉得，长痛不如短

痛，便毅然决定离婚。

法官分析：在婚姻中，忠

诚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

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和爱。

出轨、婚外情是破坏婚姻的

一大“杀手”，在老年人离婚

案中，不少都是婚外情所致。

屡次出轨
酿成离婚“苦果”

30多年前，年龄相当的朱阿姨

和老孙结婚了，婚后两人感情尚可，

很快，孩子降生了，但平静的生活，

只持续了不到10年，老孙患上了精

神疾病。

随后，朱阿姨带着丈夫四处求

医问药，可治了很长时间，就是治不

好。更让她伤心的是，病后的丈夫

还经常打她。

20多年来，她一个人含辛茹苦

地将孩子们拉扯大，如今孩子们都

已成家立业。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的感情早已淡漠。为了让她有

个幸福的晚年，丈夫的家人和子女

们同意两人办理离婚。

法官分析：在老年人离婚案中，

不少老年夫妻属于感情早已淡漠，但

为了子女，不得不维持婚姻关系。等

到子女们成人独立后，便立马义无反

顾地选择离婚，重获自由，追求幸福。

感情淡漠，待子女独立后“散伙”

根据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一项不完全数据统计，2011 年，

该院共受理离婚案件 444 件，涉

老离婚案件十余件，2012 年截至

到 目 前 为 止 ，已 受 理 离 婚 案 件

385 件，涉老离婚 14 件以上。近

些 年 来 ，老 年 人 离 婚 案 有 所 增

加。

肥西县人民法院综合历年经办

案件还分析出了老年人离婚的几大

因素。他们认为，缺乏沟通与信任，

性格、观念差异过大和社会宽容度

变大等因素导致老年夫妻“黄昏

散”。

老年人离婚案逐年增加

对此，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

开玉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近年

来，老年人离婚案的增多说明了社

会宽容度、开明度的提高，但离婚

不是老年夫妻解决矛盾的唯一方

法。”

他认为，老年夫妻相濡以沫几

十年，到老年时，更要宽容以待，应

多看到对方的优点，少计较对方的

缺点，“尽全力把婚姻延续到生命

的终点，给彼此留下最美好的回

忆。”他还表示，子女的照顾永远都

无法取代老年夫妻彼此间的关怀

和呵护，“希望老人们在产生离婚

念头时，谨慎对待，切勿冲动，要三

思而后行。”

社会学家：
离婚不是老年夫妻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


